
关于《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
（试行）》的起草说明

《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试行）》由昭

苏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发展中心）负责起草。昭苏县农

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发展中心）书面征求了各乡镇的意见。

召集了各乡镇畜牧业分管领导、兽医站站长、社会化服务公

司经理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考察了各乡镇草原建设和管

理情况。在此基础上，昭苏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发展中

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

草原法>细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

管理办法》《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第三

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借鉴以往草原管理工

作经验，结合草原生态保护与管理现状和草原畜牧业发展实

际，制定了《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试行）》。

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

（一）文件制发的必要性

《昭苏县草畜平衡及禁牧休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

办法”）的实施，将全面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促

进禁牧、草畜平衡区划定和休牧期更为合理，适宜载畜量核

定更为科学，草原生态监测评估水平显著提高，草原生态保

护效果与补助奖励资金挂钩激励更加紧密，草原监督管理能



力进一步提升，草原畜牧业经营水平明显改善，草原生态保

护修复成果进一步巩固，草原生态持续好转，为实施乡村振

兴，建设生态文明、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二）文件制发的可行性

为切实提升国家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质效，加强对草

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监督管理，促进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

变，提高科学养畜水平，依法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维护生态

安全，推动全县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结合昭苏县草原生态保护与管理现状和草原畜牧业发展实

际，特制定本办法，具体措施切合实际、易于操作，具有较

强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二、制定的依据

1.《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试行）》第一

条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四条。

2.《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试行）》第九

条的法律依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

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3.《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试行）》第十

条的法律依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

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4.《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试行）》第十

五条的法律依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

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十六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第二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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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试行）》第二

十四条的法律依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

衡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6.《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试行）》第三

十条、三十一条的法律依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

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7.《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试行）》第三

十二条的法律依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草原法办法》第五十三条。

（相关依据纸质文本已附）

三、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2024 年 2 月 28日，征求了 10个乡镇意见，期间收到

意见 0条，采纳 0条。2024年 4月 16至 2024年 4月 26日，

通过昭苏县人民政府网向社会公布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收到

0条意见。

四、集体讨论决定情况

2024年 5月 14日，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4次常务会

议讨论通过。

五、主要内容及说明

1.第一章为“总则”，共 7 条，主要内容为办法的背景、

适用范围、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基本内容及坚持原则等。

2.第二章为“职责分工”，共 1条，主要内容明确县林业

和草原局、农业农村（畜牧兽医）局、乡镇人民政府和国有

马场、村委会的职责分工、权利义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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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为“畜平衡的核定与适宜载畜量的测算”，共 6

条，主要内容为明确各季节草原适宜载畜量核定、草畜平衡

核定具体内容等。

4.第四章为“组织实施”，共 7条，主要内容为责任书、

管理及保护等具体内容。

5.第五章为“监督检查”，共 7条，主要内容为督导检查、

职责范围、监督举报等具体内容。

6.第六章“法律责任”，共 5条，主要内容为明确处罚的

具体内容。

7.第七章为“附则”，共 3条，主要内容为“羊”释义、

国有草原依照办法及生效时间。


